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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
关于法院裁定公司控股股东、重要股东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 

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： 

1.2021年 2月 10日、3月 13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海南高院”或

“法院”）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航

商控”）及重要股东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、海航投资控股

有限公司、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、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长春海航投资

有限公司、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，经

其重整二债会表决，公司控股股东及上述重要股东、海航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

航集团”）等公司的重整计划已经过各表决组通过，详见 2021年 2月 10日、2021年

3月 16日、2021年 10月 2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、重 整 管 理 

人 在 全 国 企 业 破 产 重 整 案 件 信 息 网 http://pccz.court.gov.cn 发布

的相关公告。 

2.2021 年 10 月 31 日，海南高院裁定批准《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

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三百二十一家重整计划》”），并终止控

股股东海航商控、上述重要股东及其关联方海航集团等公司的重整程序，详见 2021

年 10 月 3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、重整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

重整案件信息网 http://pccz.court.gov.cn发布的相关公告。 

3.2022 年 4 月 24 日，海航集团收到海南高院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确认

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已执行完毕《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

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》。 

 

一、公司控股股东、重要股东重整情况概述 

2021年 2月 10日、3月 13日海南高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

控股有限公司及重要股东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、海航投资

控股有限公司、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、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长春海航



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，

经其重整二债会表决，公司控股股东及上述重要股东、海航集团等公司的重整计划已

经过各表决组通过，详见 2021 年 2 月 10 日、2021 年 3 月 16 日、2021 年 10 月 23

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、重整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 

息网 http://pccz.court.gov.cn发布的相关公告。 

2021年 10月 31日，海南高院裁定批准《三百二十一家重整计划》，并终止控股

股东海航商控、上述重要股东及其关联方海航集团等公司的重整程序，详见 2021 年

10 月 31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、重整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

整案件信息网 http://pccz.court.gov.cn发布的相关公告。 

2022 年 4 月 24 日，海航集团收到海南高院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确认海

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已执行完毕《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

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》。 

二、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  

2022年 4月 24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海航商控关联方海航集团《通知函》。主

要内容如下：“2022年 4月 24日，海航集团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《民事裁

定书》（【2021】琼破 1号之三百八十三），裁定确认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

一家公司已执行完毕《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

划》，该裁定为终审裁定。” 

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披露相关

事项的进展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

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，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


